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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4/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4430.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的通知（卫科教

发[2006]4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卫生局： 自我部2001年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两个《办法》

）和2003年颁布《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技

术规范、基本标准及伦理原则》、《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和人类精子库评审、审核和审批管理程序》以来，我国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技术已开始步入规范有序的程

序化管理阶段。 为深入贯彻落实两个《办法》及其《技术规

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上述技术的

规范化应用和法制化管理，巩固和提高我国生殖医学整体水

平，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医疗机构以及卫生技术人

员合法权利，依据两个《办法》中关于对批准证书实施两年

校验的规定，我部制定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

校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校验实施细则》）。现将《校

验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并制定辖区内开展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机构的设置规划，并将

设置规划报我部备案。不可盲目增加开展上述技术的机构，

严禁此项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通过合理规划引导此项技

术的规范应用与发展。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加强日常

监督、检查和管理，对未经审批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的机构进行严格的清理和处罚。 二、未经我部审批，以往曾

经开展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机构，

应立即停止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活动，对以往实施此项技术的

情况进行总结，妥善保存相关技术资料，严格按照有关文件

要求进行申报、审批。自2006年5月1日起，仍未停止相关技

术服务的机构，省级以上行政部门将不予受理其申报的申请

。 三、卫生部于2003年10月重新修订颁布了新的《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

因此校验工作于2005年10月开始实施。2004年6月1日前，获得

卫生部批准正式运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

机构，应于2006年4月31日前提出校验申请，卫生部将于2006

年7月30日前完成对这些机构的校验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